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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中国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内容详细讲解

 

    自从中国食品接触材料检测的新国标GB 4806系列标准出台后，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关于标签标识的
讲解和文件去给企业去进行疏导和理解，所以在这里，我们跟标准制定专家沟通后，统一GB
4806系列标准对于标签标识的要求，在这里具体把标识的规范告知大家。

 

1、标识标签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1）明示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的；

（2）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作用的；

（3）以欺骗或者误导的方式描述或者介绍材料和制品的；

（4）附加的产品说明无法证实其依据的；

（5）文字或者图案不尊重民族习俗，带有歧视性描述的；

（6）使用国旗、国徽或者人民币等进行标注的；

（7）其他法律、法规和标准禁止标注的内容。



 

2、GB 4806.1规定安全标准所要求的标识内容应优先标示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

标签应位于产品最小销售单元或最小销售单元包装的醒目处。当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将信息全部粘贴、印
刷或标记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时，可粘贴、印刷或标记在产品说明书、插页或随附文件中。

而家电类产品因涉及的材料和部件较多，所需标识的信息也相应较多，可参照附录的食品接触用家电类
产品标识标签模板进行标示，内容可根据产品实际情况有所增减；如果存在展示空间不足、不好印制、
标示等应用限制，建议可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只印刷或标记产品适用于接触食品的标志标识（标示调羹
筷子标志，或注明“食品接触用”、“食品包装用”或类似用语）和警示信息（如微波炉产品标示：不
得加热带壳食物）；其它要求内容，如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材质名称、安全性声明、使用信
息等可根据产品特性和消费者认知习惯等，在确保符合标准要求的基础上，由企业自行确定内容用语、
标示方式或展示载体。

 

3、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名称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名称应反映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真实属性,
简明易懂;国家、行业标准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名称有规定的,
应当采用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名称;国家、行业标准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名称没有规定的,
应当使用不会引起消费者误解和混淆的名称。塑料和添加剂的名称可参考GB
9685附录的表述，树脂和单体名称参

考GB 4806.6、GB 4806.10、GB 4806.11附录的表述。

塑料、硅橡胶和涂层等材质名称表述较为繁杂，如PP 对应GB 4806.6 附录A 中的编号29 对应CAS 和名称
信息较多，则可以选择合适的标示方式或载体，如可在产品或印刷品/标签上标注“通用类别名”，而具
体中文名称可在随附文件（如产品说明书、插页等）中体现，如果受说明书版面等限制较难完整描述，
可在符合性声明中体现，具体做法由企业自行决定。

金属基材应明确标示其材料类型及材料成分（材质成分信息可通过材质分析技术获取），或以我国标准
牌号或统一数字代号表示，如“不锈钢06Cr19Ni10”或"不锈钢S30408"

“铝合金3004”等。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满足既有标准的前提下，增加规定要求以外信息。如国
外标准规定的牌号标识等。

 

4、生产者或经销者名称和地址

应标注经依法登记注册、能够承担食品接触材料质量安全责任的生产者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应按下列规定相应予以标示:

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或者其子公司,
应当标注各自的名称和地址;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分公司或者公司的生产基地, 应当标注公
司和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的名称、地址;受委托生产加工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且不负责对外销售的, 应当
标注委托企业和受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进口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应标注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品牌商
，或代理商、进口商、经销商，以及国外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



 

5、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产地

国内生产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产地应按照行政区划标注到市级地域;进口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产地应
标注原产国或地区(指香港、澳门、台湾)的名称。

 

6、日期标注

应清晰地标注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如适用时）。考虑家电类产品生产周期较长，
生产日期建议采用产品的最终包装环节日期进行标注。日期按4位数年份和2位数月份及2位数日的顺序。
如标注“生产日期20080112”, 表示2008年1月12日生产;保质期的标注应采用“保质期××月”;限期使用
日期的标注应采用“请在××前使用”,
日期按4位数年份和2位数月份及2位数日的顺序。如标注:“请在20051105前使用”,
表示在2005年11月5日前使用。

GB 4806.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2-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奶嘴

GB 4806.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搪瓷制品

GB 4806.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陶瓷制品

GB 4806.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玻璃制品

GB 4806.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

GB 4806.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4806.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4806.1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GB 4806.1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未经允许，请勿擅自转载

联络人：Mr Vincent



检测电话:13538113533

电邮：cst_vincent@163.com

QQ：2472083366

-中国GB、欧盟1935/2004/EC、美国FDA、德国LFGB、法国DGCCRF、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韩国

-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

CNAS、CMA资质检测机构

http://cst-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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